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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是党中央深刻把握全球能源发展大势、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建设能源强国的部署要求。“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和长远，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能源支撑。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碳排放大国，近90%的二氧化碳排放由化石能源燃烧所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和“双碳”目标的推进，风力发电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得到了迅猛发展。风电作为典型的绿电，因其来源广泛、清洁无害、布局容易等优点获得了各方关注，近年来我国风电装机量连年增加。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4年，全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7982万千瓦，同比增长6%，其中陆上风电7579万千瓦，海上风电404万千瓦。2024年，全国风电发电量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95.9%。
在此背景下，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提出制定团体标准《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总结多年来的生产经验和科研成果，成为本标准的牵头编制单位。
《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的制定能够填补当前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质量标准的空白，对完善玻璃纤维行业标准体系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也可为有关企业的产品生产和研发提供重要依据。
1.2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所述内容填补了国内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质量标准的空白，对完善玻璃纤维行业标准体系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在广泛收集国内外技术规程、质量标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典型企业开展系统深入的实地调研，结合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现状，完成了本标准草案的撰写。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1）2024年2月，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提出标准编制计划，启动预研工作；

（2）2024年2月至3月，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开展调研工作；

（3）2024年3月，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提交立项建议书，标准名称定为《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

（4）2024年3月，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发布《关于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2024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通知》，向全行业征集立项意见；

（5）2024年4月，项目结束立项意见征集。后经过多轮意见征集，征集期间未收到有效反对意见，2024年6月，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决定予以立项；

（6）2024年11月，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协会提交参编申请，担任“负责起草单位”；
（7）2025年5月，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团体标准《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启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制的目标、任务分工、进度安排以及编制原则等重要事项。编制组全面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文献以及实际工程案例等资料，对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各项技术指标的合理性和标准完整度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

（8）2025年6月至10月，编制组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工作，从检测机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风电叶片生产企业等多个角度对相关要点进行调研，为标准的制定提供充分的实践依据和技术支撑；
（9）2025年12月，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组内讨论会。

1.3主要起草单位、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本标准由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制定，河北冀中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泰安顺茂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新洪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天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等单位参加标准的起草与研制工作。
其中，巨石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信息整理、征求意见、资料提供、试验方法验证、数据验证、技术人员协调等工作。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负责团体标准的发起、归口、编写，以及后续管理工作。河北冀中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泰安顺茂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新洪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天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技术支持。
二、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以科学理论为依据，充分考虑风电用玻璃纤维纱的材料特性，确保标准的技术内容科学合理、准确可靠。

2.实用性原则：紧密结合风电叶片研发和生产的实际需求，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使标准能够切实指导材料研发，解决实际问题。

3.先进性原则：积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检验技术和方法，跟踪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使标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步。

4.协调性原则：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保持协调一致，避免出现矛盾和冲突，确保标准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三、主要内容
本标准包括条款9章。

条款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代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运输和贮存。

3.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的产品代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模量90GPa及以上，用于风力叶片主体生产的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其他高模量玻璃纤维纱可参照执行。

注：随着玻璃纤维生产技术和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的的日益更新，风电叶片的相关指标也在逐渐变化。故而在对本标准的约束范围上做了部分规定，且材料门槛在相关国标的基础上做了一定提高。
3.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确保标准的内容具有权威性和可追溯性。
3.3术语和定义
对标准中涉及的一些专业术语和定义进行了明确界定，避免在理解和应用标准时产生歧义。
3.4产品代号
编制组在自己研究GB/T 4202和其他标准的基础上，结合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的自身特点，确定了产品代号规则。代号中除包含表示连续的英文字母“C”之外，引入了表示定长纤维的英文字母“D”。同时将生产商的浸润剂代号纳入了产品代号。
3.5要求
关于风电用高模量玻璃纤维纱性能要求所包含项目的确定，标准编制组在标准起草阶段经过了多轮论证。

论证过程中，所涉项目将玻璃纤维标准常规项目作为基础，在此之上结合风电叶片的实际使用工况和环境因素，增加了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耐疲劳性能、环境可靠性、耐温性能等项目，并安排参编单位进行数据检测。
四、标准涉及专利情况

未发现本标准技术内容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五、指标验证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验证工作，以确保标准中规定的检验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以下为耐疲劳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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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7 1.88 1160. 0 80% 76632

2 9.92 1.86 1160. 0 90% 21817

3 9.95 1.87 1160. 0 100% 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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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为自主制订，无对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因此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同类先进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无相关专利侵权，与其他标准不相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尽快上报、颁布和实施。需要时，应由标准主编单位进行培训。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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